附件4
本项目现场服务人员要求

1.投标人需为深圳市建筑工务署、深圳市建筑工务署教育工程管理中心各安排1名律师（律师助理）提供现场法律服务；

2.现场服务人员需通过全国统一司法考试或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依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A证；

3.现场服务人员须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具备建筑工程行业法律服务经验或具有建筑行业教育背景；

4.拟安排的现场服务人员需参加招标人组织的面谈环节；

5.若中标人派往本项目的现场服务人员与招标文件要求或投标文件中所列的人员不符，招标人有权按照中标价的20％/人次向中标人收取违约金或扣减法律顾问服务费。同时，招标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且对中标人不作任何补偿。
